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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制

度改革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一

样，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近些

年来房地产领域出现了泡沫集

聚、房价过高、土地消耗过快、住

房困难与住房闲置并存等多方

面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先

后出台和采取了一系列房地产

调控政策，但收效并不理想。 本

文认为，房地产制度改革的成功

在于我们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

取向，目前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在

于房地产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

不彻底。要解决我国房地产领域

里的问题，关键还在于继续推进

房地产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

一、我国房地产制度改革取

得一定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年

代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已经被

商品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的房地

产市场买卖制度所打破。一个以

市场供求为基础，政府保障体系

为支撑的新的房地产制度体系

已基本形成。房地产业已经成为

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在

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改善人

民居住条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一） 城镇住房建设快速发

展， 城乡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1998年我国城镇房屋竣工面积

为70166.1万平方米，2012年达

到 240134.9万平方米 ， 增长

242.2% 。 商品房竣工面积为

17566.6万平方米，2012年达到

99425.0万平方米，增长466.0%。

商品房竣工面积占城镇房屋竣

工总面积的比例由1998年25.0%

上升到2012年的41.4%。 2012年

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到

98467.51万平方米，比1998年的

10827.1万平方米增长了9.1倍。

伴随着城镇住房建设快速

发展的是我国城乡居民居住条

件的极大改善。 数据显示，2012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

面积为32.9平方米，比1998年的

18.7平方米增长了76.3%； 农村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7.1平方

米，比1998年的23.3平方米增长

了59.2%。

（二） 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

增长，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

明显上升。1998-2012年，房地产

开发投资额从1998年的3614.2

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71803.8亿

元，15年间增长了19.9倍， 年均

增速达23.1%， 高于同期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20.1%的平均增

速。 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

断上升，201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为19.2%，比1998年提高了6.5个

百分点。住宅投资对资本形成的

影响从2000年的3.4个百分点提

高到9.4个百分点， 上升了近3

倍。

（三）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

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住房商

品化改革的最初十年，房地产业

在第三产业和GDP中所占的比

例变化不大，分别保持在11%和

4%的水平上下，2007年之后占

比上升明显。 2011年，房地产在

第三产业和GDP中的占比分别

为13.0%和5.6%， 与1998年相比

分别上升了1.8和1.6个百分点。

根据人民银行调统司的专

题研究，房地产业（含建筑开发）

自身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

2009年起已经超过9%，2009-

2011年平均占比9.6%，再加上房

地产业的间接带动部分，房地产

业对GDP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自

2010年起已超过 30% ，2009 -

2011年平均占比为30.1%。1998-

2011年，房地产业（含建筑开发）

对GDP的直接拉动由1998年的

0.43个百分点升至2011年的0.65

个百分点，1998-2011年平均拉

动经济增长0.64百分点；房地产

业对GDP的间接拉动作用也逐

步上升，由1998年的0.81个百分

点升至2011年的1.21个百分点，

1998-2011年平均拉动GDP增长

1.19百分点。 二者合计，房地产

业（含建筑开发）年均拉动GDP

增长达 1.84百分点 。 相对于

1998-2011年9.86%的平均经济

增速，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在19.7%以上， 近三年平均

贡献率更是高达26%。

（四） 房地产金融体系初步

建立。 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建

立了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主体，

信托投资公司等为辅的房地产

金融组织体系，形成了以银行贷

款为主，信托贷款、股票债券融

资为辅的房地产金融产品体系。

数据显示，2012年末全国房地产

贷款余额由2006年的3.68万亿

元增加到13.75万亿元， 增长了

3.7倍。 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

额由2006年的1.41万亿元增加

到4.29万亿元，增长了3倍；个人

住房贷款余额由2.25万亿元增

加到8.45万亿元，增长了3.8倍。

（五） 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基

本形成。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

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廉租住房

制度、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公共

租赁住房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

住房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的

建设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根据住

建部统计，2008-2012年，全国共

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超过

3000万套，基本建成1700万套以

上，大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

房困难得到解决。 同时，农村危

房改造也已经实现了全国农村

地区全覆盖，累计支持了1033.4

万贫困户实施危房改造。

二、当前房地产领域出现新

问题和新情况

在我国房地产制度改革取

得巨大成功、房地产市场得到较

快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房地产领

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

题。这些情况和问题近年来还有

严重化的趋势，并正在对我国的

经济、金融、甚至社会产生重大

影响。

（一） 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快

速发展， 我国的土地消耗过快，

土地供应已逼近18亿亩耕地红

线， 吃与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我

国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18亿

亩。 从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

看，2008年末， 我国的耕地面积

已从 2001年的 19.14亿亩降至

18.26亿亩。 按这段时期每亩消

耗土地所转移的人口来计算，从

2009年到我国人口转移到当前

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

平即60.63%，我国需要消耗土地

1.29亿亩。 显然， 在当前土地

需求旺盛的环境下，守住耕地红

线的难度越来越大。 长远看，随

着人口的增加和城镇化的加快，

增加土地供应与守住红线保障

我国粮食安全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

（二） 随着房地产业市场化

程度的加深，住房和土地越来越

脱离其基本的物理属性和使用

价值，变成商品和资产，成为人

们占有财富、增值财富的追逐对

象，由此而形成的房屋闲置与无

房可住的矛盾更加突出。 根据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显

示，2012年末我国住房保障 “供

需缺口”仍有174万套。但也有许

多家庭拥有多套住房，并处于闲

置状态。有关数据显示，在北京、

上海、杭州、南京等四个城市近

一年的二手房成交房源中，空置

房屋占比高达46.1%。 近年来被

曝光的“房姐”、“房妹”、“房叔”、

“房嫂”等案例，正反映出我国住

房分布的两极化程度和无房住

与住房囤积闲置的问题。

（三） 房价上涨幅度大大超

出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幅度，节节

攀升的房价不断冲击普通居民

的承受能力。 2005年， 北京、上

海、 广州三地房价 平均分别为

6162、6698和5117元/平方米；到

2010分别上涨到17151、14290和

14406元/平方米，之后房价继续

上涨。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

数据显示，2013年8月， 北京、上

海和广州新建住宅平均价格分

别为29395、28979和17149元/平

方米，自2012年以来分别上涨了

23.9%、6.5%和25.0%。 随着房价

的不断上涨，我们很多城市的房

价收入比已经超出合理区间。以

北京为例，2012年北京市人均家

庭收入为41103元， 房价取中国

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新建住宅均

价24518元/平米，按人均35平米

计算房价收入比为20.87， 远远

超过3-6倍的合理区间。 另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以房

价相对薪酬来考量的全球十大

最不可负担的房地产市场中有

七个都在中国， 甚至超过了东

京、伦敦和纽约。

（四）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吸引大量信贷资金流入，

另一方面带来巨额财政收入，形

成了畸形的房地产金融和土地

财政，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直接关

系到财政金融安全。 从金融来

看，房地产贷款在金融机构贷款

中的占比在不断提高。 数据显

示，2006年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

为36818.8亿元， 占全部贷款余

额的比重为15.4%， 之后占比持

续上升，2011年升至19.0%的高

位，近年来略有回落，但仍处高

位。如果加上间接用房地产作抵

押的个体工商户贷款及其它企

业资金贷款，直接和间接与房地

产有关的贷款余额要占到我国

银行业贷款余额的约30%以上。

从财政来看，土地出让收入已经

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据中信建投对全国九大城市

2012年11月份的数据调查显示，

在土地出让金与财政收入的占

比中有6个城市超过了40%。 另

外，土地也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的主要抵押品和还款来源。在国

家审计署最新公布的对地方政

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

示，截至2012年底，在抽样审计

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4个省

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承诺以

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

务余额7746.97亿元， 而这些地

区2012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

才2035.83亿元。

（五） 面对上述问题而采取

的一些调控政策不仅未能有效

解决上述问题，而且有些问题仍

在恶化，并产生出许多新的情况

和问题。 为了守住土地红线，解

决土地消耗过快的问题，我国实

行了严格的土地计划供应制度，

但由此形成土地垄断、 地价上

涨。 为了控制房价，2003年以来

我国已经历了六轮房地产调控，

先后出台了 “国八条”、“国十五

条”等七个国字头文件、采取了

40多项措施，可以说是从财政到

金融，从经济到行政十八般武艺

全都用上了，但房价不仅未能如

期下降， 反而随调控而一路高

歌。

为了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

题，我国建立了包括经济适用房

和廉租房在内的住房保障制度，

但由此也带来了分配领域里的

公平与贪腐问题。为了控制房地

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我们采

取了取消利率优惠、提高首付比

例、上调基准利率、提高房贷标

准等措施严控信贷投入。但这些

年来，资金倾向房地产流动的格

局并未变化。银行信贷流入房地

产的正道堵住了，非信贷表外融

资却在大量注入。地方政府在财

政利益驱使下与中央利益形成

博弈，调控政策难以真正落地。

三、问题根源在于房地产领

域市场化改革不彻底

深入分析我国房地产领域

的所存在的这些情况， 我认为，

问题的根源还在我国房地产领

域里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市场

化进程受到非市场力量的阻碍

和扭曲。我们所采取的调控政策

没有尊重市场规律，没有充分发

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不是在

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而是产

生了一种与市场化背道而驰的

替代市场、否定市场、扭曲市场

的倾向。

（一）从总体上来看，近十多

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

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策阻碍了

供求关系的调整，使我国的房地

产供应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失

衡状况。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的

反映。价格的上涨一定反映着供

不应求的市场失衡，它本身就起

着引导供给增加、需求下降的作

用。 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它可

以使供求趋于平衡，价格趋于稳

定。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长期处

于上涨状态，一定是外力在阻碍

供求关系的调整。我国房地产市

场上的商品房供应就是由于受

土地供应价格控制及其它本想

调控需求、实际起着抑制供给作

用的政策影响，使价格无法起到

引导供给增加、 需求下降的作

用，一直处于赶不上需求增长的

状态，价格必呈上升趋势。 2001

年以来代表供给的商品房开工

面积、竣工面积同比增长总量持

续低于代表需求的销售面积、销

售额增长率，我国商品房的供给

是持续少于需求的。

（二） 土地制度和提高开发

商准入门槛、信贷门槛、售楼标

准等政策性要求，起着抑制房地

产市场上的供给，提高房地产供

给成本的作用。土地储备制度实

施以前，全国土地供给呈加速增

长态势，土地购置面积由1999年

的1.1亿公顷增长到2004年的4.0

亿公顷。但土地储备制度确立以

后，土地进入市场的数量完全取

决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则需

要考虑经济增长、 财政收入、耕

地红线等多重目标，可以出让的

土地受到很大限制，导致土地购

置面积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

趋势。 2009年全国土地购置面积

为3.2亿公顷， 比2004年减少0.8

亿公顷，2010年在政策的推动下

回升至4.0亿公顷，2011年进一

步回升至4.1亿公顷， 但仅仅与

2004年的水平基本持平。 另外，

由于土地供给的“政策市”性质，

开发商对于土地供给存在很强

的不确定性预期，因此总是尽可

能多拿地，供给的有限性及开发

商的“囤地”行为不断推升地价，

并进一步刺激了开发商的 “囤

地”行为。土地供给的整体下滑、

开发商的“囤地”行为制约了土

地有效供给的增长。由于房地产

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开发规模大

的特点，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企业

的管理实行严格的行业准入制

度和信贷控制。每次房地产调控

都在严格准入、提高标准，相应

成本提高、交易费用增加，而供

给却减少、成本却上升。

（三） 需求引导的不明确和

现实中房地产价格的单边上涨

在放大和扭曲房地产市场上的

真实需求，房地产市场需求始终

回不到真实状态。 随着经济增

长、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

推进，我国房地产需求一直处于

上升状态，房地产价格一直面临

上涨压力本是正常的。面对这种

情况本应有明确的政策和有效

的经济手段去引导需求，使需求

处于长期理性和稳定的状态。但

我们的政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既没有明确方向， 更没有稳定

性， 情急之下往往动用行政手

段。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上涨的

预期就会催生投资的需求，使房

地产越来越脱离其本身的物质

属性，成为人们为了升值而争相

抢购的投资品。加上土地供给受

到限制，房地产市场供给不可能

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刚性需求的

提前释放与投资需求的无限扩

大，两者共同作用下，涨价与需

求之间形成相互激励的循环，房

地产市场越来越远离平衡无法

回归真实需求。

（四） 中央对房地产业的定

位摇摆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依赖，

形成调控政策的低效和失效。房

地产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发

展受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影响

最大，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应

十分关注房地产业的发展状态，

把其作为衡量国民经济良性发

展的标尺之一。 毫无疑问，政府

的政策导向将极大地影响市场

投资者的预期。 稳定的市场环

境，最忌讳的就是政策摇摆。 遗

憾的是，房地产调控，不断地动

摇着房地产的应有定位。

另外，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地

方政府的财政支柱和经济增长

的动力。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

高度依赖使中央调控政策的落

实存在与地方利益的冲突。虽然

地方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执行，

但执行的程度和持续性是成问

题的，地方总是存在一种规避政

策的倾向，这也是调控政策失效

或低效的原因。

（五） 土地所有权的落实不

到位，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的保留

以及围绕价格去进行的调控，都

在阻碍和扭曲市场。农民没有土

地所有权，就无法抵抗地方政府

基于财政利益动机而产生的对

土地产权的侵占与剥夺。为了守

住土地红线而采取的名义上非

常严格的土地计划供应和审批

制度，强化了土地供应中政府的

行政权力，扩大了官员的寻租空

间， 最终导致土地保护落空、农

民利益受损。

另外，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

取得突破的同时，在计划经济年

代的住房分配制度并没有完全

退出市场，尤其是在部分政府机

关仍然存在以保障房的名义推

出的所谓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

房改房等名目繁多的新的住房

实物分配政策， 并从土地供应、

融资安排、项目上市等各方面进

行优先支持。这不仅阻碍了房地

产市场改革的深化，而且制造了

新的社会不公与寻租空间。

本来价格在市场机制中最

为灵敏，是调节供求关系的指示

器和晴雨表，而以控制价格为主

要目标的政策措施恰恰直接替

代和破坏了房地产领域里的市

场机制，使房地产市场价格基本

失去了对市场的调节机能与作

用。由于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一

个既不能自由买， 也不能自由

卖，更不能由自由定价决定成交

与否的市场，房地产市场就不再

是本来意义上的真正市场了。

显然，我国房地产市场所存

在的问题，反映的不是我国房地

产业市场化过度，而是市场化不

足，在思想上还对房地产市场到

底能不能彻底市场化存有疑虑。

在用商品经济突破和推动住房

制度改革时，还想留着计划和行

政分配这块“自留地”。

三、房地产制度的根本出路

在深化市场化改革

基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 我认为，

仍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房地产制

度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夯实房地

产制度的市场基础，充分相信只

有运用市场的办法，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我国房地产领域里所存

在的各种问题。

（一） 坚持房地产业是我国

国民经济中与民生关系十分密

切的重要产业地位不动摇，把房

地产业引向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的方向。 住房问题是与吃饭、穿

衣同等重要的最基本的民生问

题。 与住房相关的房地产业，也

当之无愧地应与提供吃饭的农

业、 提供穿衣用的工业一样，在

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保持

房地产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理

所当然应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政

策的重要目标。

（二）明确土地产权制度，实

行用途管理，用法律确立“两个

基本”， 即基本土地红线和基本

土地用途。一是按人口“吃”的要

求，确立基本农田制度，划定耕

地红线，实行用途控制。 二是允

许土地流通转让，但任何情况下

都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三是按土

地红线和人口规模确定人均基

本居住面积标准。 依据这一标

准， 确定超面积的税收征管制

度。

（三） 取消任何形式的单位

建房分房制度，彻底实行房地产

制度的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

按“保障低端、资助中端、放开高

端”的思路完善相关政策框架及

配套制度建设。

一是中央财政“保障低端”。

即根据国情国力条件，确立总人

口中由政策财力保障的低端人

口占比及其住房保障面积，按照

有房住的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

面积、 标准， 统一供应， 只保

“住”，不能“有”。

二是住房金融“资助中端”。

中端是社会人口比例中的主流，

对这部分人口要建立完善住房

金融资助体系，帮助其实现“居

者有其屋”的购房梦想。 目前可

以考虑以现有的住房公积金体

系为基础，按照人均居住面积标

准， 开办长期住房金融贷款，期

限为5-30年，利率可以优惠和固

定，任何没有达到基本住房标准

的家庭都可以申请这样的贷款，

但每人（或户）一生只能用一次

这样的金融资助。取消要求商业

银行对首套住房的首付比例及

其利率的规定，由商业银行完全

自主经营。

三是税收调节“放开高端”。

即对中高收入阶层想买大房、买

多套房、买别墅的，不搞行政限

购限价，要放开市场，但要用税

收手段进行调节，任何超出基本

住房面积的，要按超额累进制征

税，促进住房需求理性化。

（四）对土地闲置、住房闲置

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建成待售的

房产，开征房地产闲置税。

（五） 从房地产上征收的税

收优先用于保障低端住房建设、

保障农业用地补偿，其余一律用

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六）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宜

采取“新老划断、增量调节”的办

法。 所谓“新老划断”，即对过去

未限购之前，尤其是受政府政策

鼓励而购买的多套住房、超基本

面积的住房，要谨慎处理。 因为

当年受政策引导而买，加之目前

这部分存量可能不小， 一下挤

出， 可能引发房价过快过度下

跌，引发相关问题。 “新老划断、

增量调节”就有利于避免这样的

问题。 但对存量房不能放置不

管，而应采取征收住房闲置税等

一些相对温和的措施，促进从闲

置变为利用状态，真正解决社会

住房资源闲置浪费的问题。

（七） 要完善房地产金融体

系， 明确政策性房地产融资、准

政策性房地产融资、商业性房地

产融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使各

种房地产政策有金融体系相配

套。 具体来说，对政策性房地产

融资， 尤其是保障房建设的融

资， 应主要突出财政的支点作

用，用财政担保的办法，寻求金

融的支持；准政策性融资，只要

是资助中端住房建设，应主要突

出公积金体系的支点作用，要改

变目前公积金完全个人所有的

性质， 突出其公共性和互助性，

维护其商业性，使之与财政资金

形成区别；商业性房地产金融则

完全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按商

业原则开展业务。

（八） 要完善房地产税收体

系，突出税收调节公平、调节需

求、调节交易的作用。 房地产领

域是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

领域，也是个人财产最集中的体

现。 所以，从调节需求、调节交

易、调节公平的角度来看，完善

房地产领域的税收体系意义最

为重大。 总体来说，房地产领域

里的税收调节目标应是引导需

求理性、促进交易活跃、适度调

节公平。 因此，个人住房的基本

面积应尽量免税；对超出面积则

实行累进制税收；对交易环节尽

量低税，但对超基本面积的交易

所得（即增值部分）应征收所得

调节税，对房地产继承则应征收

房产继承税。

（九） 要简化和完善住房保

障和管理体系。 住房供应，可以

区分为保障房和商品房两种。保

障房只有廉租房一种，取消所有

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低价房等

各种名目。对廉租房由地方政府

按照中央要求和政策标准统一

供地和建设，由民政部门统一分

配和运营管理。除此之外的一切

住房都是商品房，由市场按照商

业原则开发、建设、销售和管理，

完全由市场调节供求和价格。

对待住房问题，政府如何去

尽力、如何去作为、如何发挥作

用，不是依靠直接参与，进场当

运动员，不是替代市场，阻碍市

场机制的作用，而是靠制订正确

的政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功

能和作用，用市场的办法去引导

预期、引导理性、引导房地产业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只有真正市

场化的改革，我国房地产市场才

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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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

深入分析我国房地产领域所存

在的这些情况，我认为，问题的根源

还在我国房地产领域里的市场化改

革不彻底，市场化进程受到非市场力

量的阻碍和扭曲。 我们所采取的调控

政策没有尊重市场规律，没有充分发

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不是在推进

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而是产生了一种

与市场化背道而驰的替代市场、否定

市场、扭曲市场的倾向。

（一）从总体上来看，近十多年来

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主要原

因还在于政策阻碍了供求关系的调

整，使我国的房地产供应长期处于供

不应求的失衡状况。 价格是市场供求

关系的反映。 价格的上涨一定反映着

供不应求的市场失衡，它本身就起着

引导供给增加、需求下降的作用。 在

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它可以使供求趋

于平衡，价格趋于稳定。 如果一种商

品的价格长期处于上涨状态，一定是

外力在阻碍供求关系的调整。 我国房

地产市场上的商品房供应就是由于

受土地供应价格控制及其它本想调

控需求、实际起着抑制供给作用的政

策影响，使价格无法起到引导供给增

加、需求下降的作用，一直处于赶不

上需求增长的状态，价格必呈上升趋

势。

2001

年以来代表供给的商品房开

工面积、竣工面积同比增长总量持续

低于代表需求的销售面积、销售额增

长率，我国商品房的供给是持续少于

需求的。

（二）土地制度和提高开发商准

入门槛、信贷门槛、售楼标准等政策

性要求， 起着抑制房地产市场上的

供给，提高房地产供给成本的作用。

土地储备制度实施以前， 全国土地

供给呈加速增长态势， 土地购置面

积由

1999

年的

1.1

亿公顷增长到

2004

年的

4.0

亿公顷。 但土地储备制度确

立以后， 土地进入市场的数量完全

取决于地方政府， 而地方政府则需

要考虑经济增长、财政收入、耕地红

线等多重目标， 可以出让的土地受

到很大限制， 导致土地购置面积停

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趋势。

2009

年

全国土地购置面积为

3.2

亿公顷，比

2004

年减少

0.8

亿公顷，

2010

年在政

策的推动下回升至

4.0

亿公顷，

2011

年进一步回升至

4.1

亿公顷， 但仅仅

与

2004

年的水平基本持平。 另外，由

于土地供给的“政策市”性质，开发

商对于土地供给存在很强的不确定

性预期，因此总是尽可能多拿地，供

给的有限性及开发商的“囤地”行为

不断推升地价， 并进一步刺激了开

发商的“囤地”行为。 土地供给的整

体下滑、开发商的“囤地”行为制约

了土地有效供给的增长。 由于房地

产行业具有资金密集、 开发规模大

的特点， 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

管理实行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和信

贷控制。 每次房地产调控都在严格

准入、提高标准，相应成本提高、交

易费用增加，而供给却减少、成本却

上升。

（三）需求引导的不明确和现实

中房地产价格的单边上涨在放大和

扭曲房地产市场上的真实需求，房

地产市场需求始终回不到真实状

态。 随着经济增长、收入的提高和城

市化进程的推进， 我国房地产需求

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房地产价格一

直面临上涨压力本是正常的。 面对

这种情况本应有明确的政策和有效

的经济手段去引导需求， 使需求处

于长期理性和稳定的状态。 但我们

的政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既没有

明确方向，更没有稳定性，情急之下

往往动用行政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

价格上涨的预期就会催生投资的需

求， 使房地产越来越脱离其本身的

物质属性， 成为人们为了升值而争

相抢购的投资品。 加上土地供给受

到限制， 房地产市场供给不可能在

短期内迅速扩大， 刚性需求的提前

释放与投资需求的无限扩大， 两者

共同作用下， 涨价与需求之间形成

相互激励的循环， 房地产市场越来

越远离平衡无法回归真实需求。

（四） 中央对房地产业的定位摇

摆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依赖，形成调控

政策的低效和失效。 房地产业是一个

特殊的行业，其发展受宏观经济与政

策环境影响最大，任何一个国家和政

府都应十分关注房地产业的发展状

态，把其作为衡量国民经济良性发展

的标尺之一。 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

导向将极大地影响市场投资者的预

期。 稳定的市场环境，最忌讳的就是

政策摇摆。 遗憾的是，房地产调控，不

断地动摇着房地产的应有定位。

另外，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地方政

府的财政支柱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使

中央调控政策的落实存在与地方利

益的冲突。 虽然地方政府迫于压力

不得不执行， 但执行的程度和持续

性是成问题的， 地方总是存在一种

规避政策的倾向， 这也是调控政策

失效或低效的原因。

（五）土地所有权的落实不到位，

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的保留以及围绕

价格去进行的调控，都在阻碍和扭曲

市场。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就无法

抵抗地方政府基于财政利益动机而

产生的对土地产权的侵占与剥夺。 为

了守住土地红线而采取的名义上非

常严格的土地计划供应和审批制度，

强化了土地供应中政府的行政权力，

扩大了官员的寻租空间，最终导致土

地保护落空、农民利益受损。

另外， 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取

得突破的同时， 在计划经济年代的

住房分配制度并没有完全退出市

场， 尤其是在部分政府机关仍然存

在以保障房的名义推出的所谓经济

适用房、 限价房和房改房等名目繁

多的新的住房实物分配政策， 并从

土地供应、融资安排、项目上市等各

方面进行优先支持。 这不仅阻碍了

房地产市场改革的深化， 而且制造

了新的社会不公与寻租空间。

本来价格在市场机制中最为灵

敏， 是调节供求关系的指示器和晴雨

表， 而以控制价格为主要目标的政策

措施恰恰直接替代和破坏了房地产领

域里的市场机制， 使房地产市场价格

基本失去了对市场的调节机能与作

用。 由于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既

不能自由买，也不能自由卖，更不能由

自由定价决定成交与否的市场， 房地

产市场就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真正市

场了。

显然，我国房地产市场所存在的

问题，反映的不是我国房地产业市场

化过度，而是市场化不足，在思想上

还对房地产市场到底能不能彻底市

场化存有疑虑。 在用商品经济突破和

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时，还想留着计划

和行政分配这块“自留地”。

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

徐诺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近些年来房地产领域出现了泡沫集聚、

房价过高、土地消耗过快、住房困难与住房闲置并存等多方面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先后出台和采取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

策，但收效并不理想。 本文认为，房地产制度改革的成功在于我们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目前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于房地产

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 要解决我国房地产领域里的问题，关键还在于继续推进房地产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

一、房地产制度改革取得很大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年代的住房

实物分配制度，已经被商品化、社会化程

度较高的房地产市场买卖制度所打破。一

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政府保障体系为支

撑的新的房地产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房

地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

产业，在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改善人

民居住条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城镇住房建设快速发展，城乡居

住条件明显改善。

1998

年我国城镇房屋竣

工面积为

70166.1

万平方米，

2012

年达到

240134.9

万平方米，增长

242.2%

。 商品房

竣工面积为

17566.6

万平方米，

2012

年达

到

99425.0

万平方米，增长

466.0%

。 商品房

竣工面积占城镇房屋竣工总面积的比例

由

1998

年

25.0%

上升到

2012

年的

41.4%

。

2012

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到

98467.51

万平方米，比

1998

年的

10827.1

万

平方米增长了

9.1

倍。

伴随着城镇住房建设快速发展的是

我国城乡居民居住条件的极大改善。数据

显示，

2012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

面积为

32.9

平方米， 比

1998

年的

18.7

平方

米增长了

76.3%

；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为

37.1

平方米， 比

1998

年的

23.3

平方米增

长了

59.2%

。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在固

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明显上升。

1998-2012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从

1998

年的

3614.2

亿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71803.8

亿元，

15

年间增

长了

19.9

倍，年均增速达

23.1%

，高于同期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0.1%

的平均增速。同时，

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

的比重不断上升，

2012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19.2%

，比

1998

年提高了

6.5

个百分点。 住宅投资对资

本形成的影响从

2000

年的

3.4

个百分点提高

到

9.4

个百分点，上升了近

3

倍。

（三）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

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

升。 在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最初十年，房地

产业在第三产业和

GDP

中所占的比例变

化不大， 分别保持在

11%

和

4%

的水平上

下，

2007

年之后占比上升明显。

2011

年，房

地产在第三产业和

GDP

中的占比分别为

13.0%

和

5.6%

， 与

1998

年相比分别上升了

1.8

和

1.6

个百分点。

根据人民银行调统司的专题研究，房

地产业（含建筑开发）自身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自

2009

年起已经超过

9%

，

2009-

2011

年平均占比

9.6%

，再加上房地产业的

间接带动部分，房地产业对

GDP

的直接与

间接影响自

2010

年起已超过

30%

，

2009-

2011

年平均占比为

30.1%

。

1998-2011

年，

房地产业（含建筑开发）对

GDP

的直接拉

动由

1998

年的

0.43

个百分点升至

2011

年的

0.65

个百分点，

1998-2011

年平均拉动经

济增长

0.64

百分点； 房地产业对

GDP

的间

接拉动作用也逐步上升， 由

1998

年的

0.81

个百分点升至

2011

年的

1.21

个百分点，

1998-2011

年平均拉动

GDP

增长

1.19

百分

点。 二者合计，房地产业（含建筑开发）年

均拉动

GDP

增长达

1.84

百分点。 相对于

1998-2011

年

9.86%

的平均经济增速，房地

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19.7%

以上，

近三年平均贡献率更是高达

26%

。

（四）房地产金融体系初步建立。 截至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银行类金融机

构为主体，信托投资公司等为辅的房地产

金融组织体系， 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

信托贷款、股票债券融资为辅的房地产金

融产品体系。 数据显示，

2012

年末全国房

地产贷款余额由

2006

年的

3.68

万亿元增加

到

13.75

万亿元，增长了

3.7

倍。 其中，房地

产开发贷款余额由

2006

年的

1.41

万亿元增

加到

4.29

万亿元，增长了

3

倍；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由

2.25

万亿元增加到

8.45

万亿元，

增长了

3.8

倍。

（五）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初

步形成了以廉租住房制度、经济适用住房

制度、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

住房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

也在不断加大。 根据住建部统计，

2008-

2012

年，全国共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

超过

3000

万套， 基本建成

1700

万套以上，

大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得到

解决。 同时，农村危房改造也已经实现了

全国农村地区全覆盖， 累计支持了

1033.4

万贫困户实施危房改造。

二、当前房地产领域出现新问题和新情况

在我国房地产制度改革取得巨大成

功、 房地产市场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我

国的房地产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

新问题。这些情况和问题近年来还有严重

化的趋势，并正在对我国的经济、金融、甚

至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我

国的土地消耗过快，土地供应已逼近

18

亿

亩耕地红线， 吃与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根据“十二五”规划，到

2015

年我国耕地保

有量要保持在

18.18

亿亩。 从国土资源部

公布的数据看，

2008

年末， 我国的耕地面

积已从

2001

年的

19.14

亿亩降至

18.26

亿

亩。按这段时期每亩消耗土地所转移的人

口来计算，从

2009

年到我国人口转移到当

前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即

60.63%

，我国需要消耗土地

1.29

亿亩。 显

然，在当前土地需求旺盛的环境下，守住

耕地红线的难度越来越大。 长远看，随着

人口的增加和城镇化的加快，增加土地供

应与守住红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

（二） 随着房地产业市场化程度的加

深，住房和土地越来越脱离其基本的物理

属性和使用价值，变成商品和资产，成为

人们占有财富、 增值财富的追逐对象，由

此而形成的房屋闲置与无房可住的矛盾

更加突出。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

2012

年末我国住房保障 “供需缺

口”仍有

174

万套。 但也有许多家庭拥有多

套住房，并处于闲置状态。有关数据显示，

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四个城市近一

年的二手房成交房源中，空置房屋占比高

达

46.1%

。 近年来被曝光的 “房姐”、“房

妹”、“房叔”、“房嫂”等案例，正反映出我

国住房分布的两极化程度和无房住与住

房囤积闲置的问题。

（三） 房价上涨幅度大大超出人均国

民收入提高幅度，节节攀升的房价不断冲

击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2005

年，北京、上

海、 广州三地房价平均分别为

6162

、

6698

和

5117

元

/

平方米； 到

2010

分别上涨到

17151

、

14290

和

14406

元

/

平方米， 之后房

价继续上涨。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数

据显示，

2013

年

8

月，北京、上海和广州新

建住宅平均价格分别为

29395

、

28979

和

17149

元

/

平方米，自

2012

年以来分别上涨

了

23.9%

、

6.5%

和

25.0%

。 随着房价的不断

上涨，我们很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超

出合理区间。 以北京为例，

2012

年北京市

人均家庭收入为

41103

元， 房价取中国指

数研究院公布的新建住宅均价

24518

元

/

平方米，按人均

35

平方米计算房价收入比

为

20.87

，远远超过

3-6

倍的合理区间。 另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以房价相

对薪酬来考量的全球十大最不可负担的

房地产市场中有七个都在中国，甚至超过

了东京、伦敦和纽约。

（四）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吸

引大量信贷资金流入，另一方面带来巨额

财政收入，形成了畸形的房地产金融和土

地财政，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财

政金融安全。 从金融来看，房地产贷款在

金融机构贷款中的占比在不断提高。 数据

显示，

2006

年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为

36818.8

亿元， 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为

15.4%

， 之后占比持续上升，

2011

年升至

19.0%

的高位，近年来略有回落，但仍处高

位。 如果加上间接用房地产作抵押的个体

工商户贷款及其它企业资金贷款，直接和

间接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余额要占到我

国银行业贷款余额的约

30%

以上。 从财政

来看，土地出让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

入的重要来源。 据中信建投对全国九大城

市

2012

年

11

月份的数据调查显示，在土地

出让金与财政收入的占比中有

6

个城市超

过了

40%

。 另外，土地也是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的主要抵押品和还款来源。 在国家审

计署最新公布的对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

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

2012

年底，在抽

样审计的

36

个地方政府本级中，

4

个省本

级、

17

个省会城市本级承诺以土地出让收

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

7746.97

亿元，而

这些地区

2012

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才

2035.83

亿元。

（五） 面对上述问题而采取的一些调

控政策不仅未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而且

有些问题仍在恶化，并产生出许多新的情

况和问题。 为了守住土地红线，解决土地

消耗过快的问题，我国实行了严格的土地

计划供应制度， 但由此形成土地垄断、地

价上涨。 为了控制房价，

2003

年以来我国

已经历了六轮房地产调控， 先后出台了

“国八条”、“国十五条” 等七个国字头文

件、采取了

40

多项措施，可以说是从财政

到金融，从经济到行政十八般武艺全都用

上了，但房价不仅未能如期下降，反而随

调控而一路高歌。

为了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题，我国建

立了包括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在内的住

房保障制度，但由此也带来了分配领域里

的公平与贪腐问题。 为了控制房地产金融

风险和财政风险，我们采取了取消利率优

惠、提高首付比例、上调基准利率、提高房

贷标准等措施严控信贷投入。 但这些年

来， 资金倾向房地产流动的格局并未变

化。 银行信贷流入房地产的正道堵住了，

非信贷表外融资却在大量注入。 地方政府

在财政利益驱使下与中央利益形成博弈，

调控政策难以真正落地。

四、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

基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

及其面临的问题，我认为，仍要坚定

不移地坚持房地产制度改革的市场

化方向， 夯实房地产制度的市场基

础， 充分相信只有运用市场的办法，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房地产领域

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一） 坚持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

经济中与民生关系十分密切的重要

产业地位不动摇，把房地产业引向长

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方向。 住房问题是

与吃饭、穿衣同等重要的最基本的民

生问题。 与住房相关的房地产业，也

当之无愧地应与提供吃饭的农业、提

供穿衣用的工业一样，在国民经济中

占有重要地位。 保持房地产业长期稳

定健康发展，理所当然应成为我国宏

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

（二）明确土地产权制度，实行用

途管理，用法律确立“两个基本”，即

基本土地红线和基本土地用途。 一是

按人口“吃”的要求，确立基本农田制

度，划定耕地红线，实行用途控制。 二

是允许土地流通转让，但任何情况下

都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三是按土地红

线和人口规模确定人均基本居住面

积标准。 依据这一标准，确定超面积

的税收征管制度。

（三） 取消任何形式的单位建房

分房制度，彻底实行房地产制度的商

品化、市场化、社会化，按“保障低端、

资助中端、放开高端”的思路完善相

关政策框架及配套制度建设。

一是中央财政“保障低端”。 即根

据国情国力条件，确立总人口中由政

策财力保障的低端人口占比及其住

房保障面积， 按照有房住的要求，由

中央政府统一面积、标准，统一供应，

只保“住”，不能“有”。

二是住房金融“资助中端”。 中端

是社会人口比例中的主流，对这部分

人口要建立完善住房金融资助体系，

帮助其实现“居者有其屋”的购房梦

想。 目前可以考虑以现有的住房公积

金体系为基础，按照人均居住面积标

准，开办长期住房金融贷款，期限为

5-30

年，利率可以优惠和固定，任何

没有达到基本住房标准的家庭都可

以申请这样的贷款，但每人（或户）一

生只能用一次这样的金融资助。 取消

要求商业银行对首套住房的首付比

例及其利率的规定，由商业银行完全

自主经营。

三是税收调节“放开高端”。 即对

中高收入阶层想买大房、 买多套房、

买别墅的，不搞行政限购限价，要放

开市场， 但要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

任何超出基本住房面积的，要按超额

累进制征税，促进住房需求理性化。

（四）对土地闲置、住房闲置包括

房地产开发商建成待售的房产，开征

房地产闲置税。

（五） 从房地产上征收的税收优

先用于保障低端住房建设、保障农业

用地补偿，其余一律用于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

（六）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宜采取

“新老划断、增量调节”的办法。 所

谓“新老划断”，即对过去未限购之

前， 尤其是受政府政策鼓励而购买

的多套住房、 超基本面积的住房，

要谨慎处理。 因为当年受政策引导

而买， 加之目前这部分存量可能不

小， 一下挤出， 可能引发房价过快

过度下跌，引发相关问题。 “新老划

断、 增量调节” 就有利于避免这样

的问题。 但对存量房不能放置不

管， 而应采取征收住房闲置税等一

些相对温和的措施， 促进从闲置变

为利用状态， 真正解决社会住房资

源闲置浪费的问题。

（七）要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明

确政策性房地产融资、 准政策性房

地产融资、 商业性房地产融资之间

的分工与合作， 使各种房地产政策

有金融体系相配套。 具体来说，对政

策性房地产融资， 尤其是保障房建

设的融资， 应主要突出财政的支点

作用，用财政担保的办法，寻求金融

的支持；准政策性融资，只要是资助

中端住房建设， 应主要突出公积金

体系的支点作用， 要改变目前公积

金完全个人所有的性质， 突出其公

共性和互助性，维护其商业性，使之

与财政资金形成区别； 商业性房地

产金融则完全由商业银行自主决

定，按商业原则开展业务。

（八）要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突

出税收调节公平、调节需求、调节交

易的作用。 房地产领域是个人收入分

配差距最大的领域，也是个人财产最

集中的体现。 所以，从调节需求、调节

交易、调节公平的角度来看，完善房

地产领域的税收体系意义最为重大。

总体来说，房地产领域里的税收调节

目标应是引导需求理性、促进交易活

跃、适度调节公平。 因此，个人住房的

基本面积应尽量免税；对超出面积则

实行累进制税收；对交易环节尽量低

税，但对超基本面积的交易所得（即

增值部分）应征收所得调节税，对房

地产继承则应征收房产继承税。

（九）要简化和完善住房保障和管

理体系。住房供应，可以区分为保障房

和商品房两种。 保障房只有廉租房一

种，取消所有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低

价房等各种名目。 对廉租房由地方政

府按照中央要求和政策标准统一供地

和建设， 由民政部门统一分配和运营

管理。 除此之外的一切住房都是商品

房，由市场按照商业原则开发、建设、

销售和管理， 完全由市场调节供求和

价格。

对待住房问题， 政府如何去尽

力、如何去作为、如何发挥作用，不是

依靠直接参与，进场当运动员，不是

替代市场， 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而

是靠制订正确的政策，充分利用市场

机制的功能和作用，用市场的办法去

引导预期、引导理性、引导房地产业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只有真正市场化

的改革，我国房地产市场才有出路。

房地产业对GDP的直接和间接带动 房地产业对GDP的直接和间接拉动力 2001-2011年我国商品住宅供求及价格相关数据

（同比增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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